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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公司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中期報告

及

公司業務最新資料

的補充公告

茲提述裕華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 2019年中期報告」）。除另有界定者外，本

公告所用詞彙與2019年中期報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謹此提供有關本集團不同業務分類、業務最新資料及本集團財務狀況的進

一步資料。

有關本集團業務的進一步資料

(1) 能源貿易業務

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能源貿易業務的收益下跌至約 138,000港元，

較去年同期減少約99.9%。該跌幅主要由於在中美貿易緊張導致宏觀環境不明

朗的情況下，石油市場價格不穩，令客戶銷售訂單減少。

誠如 2019年中期報告所披露，本集團的能源貿易業務受地緣政治及中美貿易

戰影響，導致石化價格波動。於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間，原油價

格在每桶 45美元至每桶 66美元之間大幅波動。鑒於價格波動性較大，本集團

在向供應商下採購訂單至收到客戶訂單之間須承受重大差價風險。由於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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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業務的毛利率微薄（即約 1%），任何重大的價格波動均可能對本集團的盈

利能力造成重大影響。因此，在價格大幅波動期間，本集團在下採購訂單及

接受銷售訂單方面均抱持審慎態度。

此外，於 2019年上半年，面對美國利率前景、英國脫歐結果及中美貿易戰等

不明朗因素以及全球經濟增長勢頭放緩的情況下，全球市場仍然動盪不穩。

在此背景下，本集團客戶於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押後或延遲其採購訂

單，導致本集團的能源貿易分類收益減少。

最後，於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營運資金中有龐大的金額鎖定

於已減值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因此限制了本集團購買存貨的能力，進而牽

制了本集團的營運。於此期間，本集團專注於內部重組，包括精簡公司架構

及人力資源，追討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的結算及探索新能源貿易產品。因

此，本集團在此期間的業務規模有限。

本公司的管理層一直積極及不時檢討其業務。於2019年6月30日之後，本公司

已完成數次集資活動（包括配售股份、發行票據及獲得股東貸款），共籌集約

255.7百萬港元，用於（其中包括）營運資金及償還借貸。籌得有關的新資本

後，本集團銷售業務已逐漸回復至正常水平。本公司可繼續透過上市平台進

行股本及╱或債務集資，以增強其承接大額銷售交易的能力，擴大業務規

模。本集團一直積極尋找新客戶，並擴大其產品組合。於2019年8月，本集團

與兩名新客戶訂立長期協議，即 (i)於2019年8月23日與廣西永盛石油化工有限

公司（「廣西永盛」，為一間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從事發電及石化產品貿易，

且於 2019年 6月 30日總資產約達人民幣 164億元的國有A股公司（ 600310.SH）的

全資附屬公司）訂立的框架協議，據此，自 2019年 8月 23日至 2022年 12月 31

日，其將向本集團採購不少於 2百萬噸及金額不少於人民幣 100億元的燃油產

品及石化產品（「框架協議 1」）；及 (ii)於 2019年 8月 29日與大連保稅區盛洋石化

有限公司（「大連盛洋」，為一間從事石化業務、以大連為基地的公司）訂立的

框架協議，據此，自 2019年 9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其將向本集團採購不

少於 1.2百萬噸及金額不少於人民幣 60億元的燃油產品及石化產品（「框架協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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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9年9月，本集團獲得五名新客戶，包括廣西永盛及大連盛洋。有別於以

往僅出售予貿易公司，本集團日後有意吸納更多財政穩健、業務及資產規模

可觀的新的終端用戶公司客戶，例如石化煉油公司、加油站營運商及擁有油

庫的大型貿易公司、國有企業及上市公司（如廣西永盛），該等公司更具信譽

及有更穩定的需求。本集團將透過新董事及主要股東的網絡吸納新客戶。董

事會主席、執行董事兼主要股東陳金樂先生（「陳先生」）於能源行業擁有 12年

的工作經驗。陳先生目前為上海雲頂能源集團有限公司的董事會主席及山東

濱港國際供應鏈管理有限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崔憲國先生自2019年8月起成為

主要股東，自 2000年起從事石油貿易業務，目前為東營市恒豐化工有限公司

總經理。本集團擬與其主要客戶訂立長期框架協議，以獲得客戶，並在收到

訂單後要求其客戶支付預付按金或全額付款，以降低違約風險，並減少本集

團對營運資金的需求。

預期截至2019年、2020年及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根據框架協議1，本集團

將分別產生收益約人民幣500百萬元、人民幣30億元及人民幣32億元，而根據

框架協議 2，本集團將分別產生收益約人民幣 400百萬元、人民幣 26億元及人

民幣30億元。

根據本集團的未經審核管理賬目，於2019年9月，本集團從能源貿易業務產生

的收益約為人民幣 461.9百萬元，其中框架協議 1及框架協議 2分別產生收益約

人民幣 33.5百萬元及約人民幣 114.2百萬元。除吸納新客戶外，本集團亦一直

探索新產品，以擴大其產品組合。於 2019年 9月，本集團買賣兩種新產品類

型，銷售收益約為人民幣 122.1百萬元，約相當於該期間總收益的 26.4%。鑒

於在與新客戶開展業務時，交易金額通常相對較小，本公司管理層預期，當

本集團建立與新客戶的往績記錄時，銷售額將逐漸提高。截至2019年9月30日

止九個月，本集團於 2018年並無從其舊客戶獲得銷售收益。展望未來，本集

團擬專注開拓新客戶，且可能不會積極向該等舊客戶進行促銷。

最近，本集團亦積極物色新的供應商，以擴大其供應商基礎，減少對任何單

一大型供應商的依賴。於2019年9月，本集團已委聘28名新供應商，以使其供

應商基礎多元化，降低違約風險。本集團亦將預付款項比例降至交易金額的

20%至 30%左右。展望未來，本集團擬進一步使其供應商基礎多樣化，並繼

續評估付款條款，以優化其財務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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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能源運輸業務

根據目前可得的資料，潛在收購一間從事能源運輸服務的公司的全部股權

（「建議收購事項」，建議收購事項的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 2019年 8月

27日的公告內）可能構成須予公佈及關連交易，須經股東批准。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已就建議收購事項委聘財務顧問。預期本公司不久將

開始對目標公司進行盡職審查。預期代價將以現金、股權及╱或債務結算，

並預計建議收購事項將於2019年12月31日或之前完成。

目標公司為於 2006年在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註冊資本為人民幣 30百萬

元，該公司持有道路運輸經營許可證。其擁有一支 80多輛石油運輸車的車

隊，每輛運載量達 32噸。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止三個年度，目標公司的平均

年收益超過人民幣60百萬元。

鑒於本集團從事能源貿易業務，管理層認為，建議收購事項為本集團提供縱

向擴張的良好機會，並實現協同效應，以降低成本，為客戶提供多元化服

務，例如將本集團產品╱其他供應商的產品由港口運輸到客戶的煉油廠╱油

庫，以提高其忠誠度。

(3) 揚聲器單位業務

揚聲器單位業務將繼續為本集團的非核心業務。本公司管理層一直檢討業

務，以制定將業務扭虧為盈的業務計劃，包括銷售更多高端產品以提高定

價，停止銷售利潤率較低或無利潤的產品以及控制產品成本。

管理層擬與本集團客戶緊密合作，以了解其需求及擴大毛利率較高的產品組

合，並將非核心產品代工生產 (OEM)轉移至成本較低的其他亞洲國家工廠。

本集團將審慎行事，並擬採取保守方法以管理該等非核心業務的營運及對其

作出投資。本集團將專注於控制非核心業務的開支，避免任何非預期及╱或

非經常性的重大開支╱虧損。因此，預期非核心業務將於中期內保持穩定及

扭虧為盈。

– 4 –



有關本集團財務狀況的進一步資料

於 2019年 6月 30日，本集團的負債淨額約為 582百萬港元，當中大部分包括 (i) 311

百萬港元為銀行借款； (ii) 98百萬港元為於2020年到期的應付票據；及 (iii) 102百萬

港元為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下表載列本集團於2019年9月30日的借款：

借款性質

於2019年9月30日的尚未

償還本金額 到期日

（百萬港元）

銀行貸款 13.5 2021年12月

可換股債券 111.0 2020年7月

銀行貸款 217.1 2020年3月

銀行貸款 21.0 2021年12月

銀行貸款 33.0 2019年9月（附註）

銀行貸款 27.2 2020年3月

股東貸款 88.4 2021年8月

股東貸款 100.0 2020年9月

附註： 銀行已對本公司兩間附屬公司（即裕華能源（廈門）有限公司及裕華能源控股集團（福建）

有限公司（統稱「相關附屬公司」））、廈門海之星航運有限公司、福建裕華石油化工有限

公司、林財火先生（本公司榮譽主席及執行董事）（「林先生」）及其妻子林愛華女士（林先

生的配偶）（「林女士」）（統稱「被告人」）就逾期銀行貸款提出法律申索。廈門海之星航運

有限公司及福建裕華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均為由林先生及林女士擁有的公司。就有關申索

而言，廈門市中級人民法院於 2019年 9月頒令凍結、查封、拍賣及變賣 (i)被告人總額為

人民幣30,350,000元的現金或其他財產； (ii)林先生及林女士的若干質押財產；及 (iii)廈門

海之星航運有限公司的若干質押財產。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 2019年 10

月 11日的公告。董事確認，相關附屬公司於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期間並無從事

任何重大業務營運，且於 2019年 6月 30日並無持有任何重大資產。相關附屬公司不再為

本集團的主要營運附屬公司。鑒於 (i)逾期銀行貸款金額並不重大； (ii)相關附屬公司並非

本集團的主要營運附屬公司，且於2019年6月30日並無持有任何重大資產； (iii)相關質押

財產並非本集團的資產；及 (iv)本公司並非申索的被告人，董事認為法院訴訟將不會對

本集團的業務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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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19年 6月 30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 28.9百萬港元。於 2019年 8

月，本集團自陳先生取得無抵押貸款人民幣 80百萬元。本公司亦於 2019年 8月完

成一項配售，所得款項淨額約為67.3百萬港元。於2019年9月，本集團向一名主要

股東發行本金額為 100百萬港元的三年期票據。根據本集團的未經審核管理賬

目，於2019年9月30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人民幣76.4百萬元。本集

團於 2020年 3月到期的銀行借款合共約為 244.3百萬港元。董事認為，當本集團恢

復正常業務營運後，其將能夠支付銀行貸款的相關利息，而相關銀行將同意於到

期時重續貸款。

基於本集團的現金狀況且本集團的營運正在恢復，並考慮到本集團借款的還款時

間表，董事認為本集團有足夠資金以履行其還款責任並維持足夠營運水平。

本公司將於在適當時候另行作出公告，以讓公眾了解有關事宜的最新進展。

承董事會命

裕華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袁紅兵

香港，2019年10月17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包括三名執行董事陳金樂先生（主席）、林財火先生及袁紅

兵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王守磊先生，以及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劉洋先生及謝慶

豪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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